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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

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977,351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总股本的 0.5027%，限售期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977,35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 2月 1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19 年 8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9 年 9 月 2 日

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浙江中控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

理办法》”），独立董事已就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2019年

9月 2日，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考核管理办法》，同意公司实施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9年 9月 23日，

公司向 217名激励对象授予 1200万份股票期权。

2019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

《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

对期权激励计划中的公司业绩考核进行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2019年 12月 11日，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对期权激励计划中的公司业绩考核进行调整。

2022年 11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所获授的 75万份股

票期权（不包含已行权部分）由公司无偿收回，并不再予以登记，1名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D”，不符合本期行权条件，其所获授第三行权期 1.75万份股

票期权不再予以登记，该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激励资格仍然保留。满足行权条件

的 204名激励对象第三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743,000份。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2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

成登记。

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 2023年 5月 17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7.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5股。前述权益分派方案

实施完毕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数量由

2,743,000股变更为 3,977,35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股

份，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3,977,351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的 0.5027%，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04名，限售期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现

上述股份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6年 2月 1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710

号）、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的附条件批准及瑞士

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对招股说明书的批准，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于 2023年 4月 17日（瑞士



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 GDR共计 20,958,000份，对应的基础

证券为 41,916,000股公司A股股票。公司GDR对应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已于 2023

年 4月 1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并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499,566,000股变更为 541,482,000股。

2023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的议案》，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

数为 945人，归属股票数量为 535,018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6月 5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541,482,000股变

更为 542,017,018股。

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 2023年 5月 17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转增股本，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7.5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5股。公司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完成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共计转增 243,907,658股，

公司总股本由 542,017,018股变更为 785,924,676股。

2023年 12 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 204 名激励对象符合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

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 3,990,412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4

年 1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

由 785,924,676股变更为 789,915,088股。

2024年 6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的议

案》，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878



人，归属股票数量为 676,168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4年 7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789,915,088 股变更为

790,591,256股。

2025年 6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

的议案》，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793人，归属股票数量为 598,271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7月 28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790,591,256股变更为

791,189,527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

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行权后所获公司股票的转让限制如下：

1、激励对象在公司上市后因行权所获得的股票，自行权日起 3年内不得减持；

前述禁售期限届满后，激励对象应比照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

持规定执行；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4、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其他禁售规定。

5、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原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

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



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及转让限制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3,977,351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总股本的 0.5027%，限售期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年 2月 1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CUI SHAN 董事长、总裁 72,500 0.0092% 36,250 36,250

2 俞海斌 高级副总裁 145,000 0.0183% 72,500 72,500

3 郭飚 高级副总裁 36,250 0.0046% 18,125 18,125

4 房永生 高级副总裁 72,500 0.0092% 36,250 36,250

5 吴玉成 副总裁 72,500 0.0092% 36,250 36,250

6 陆卫军
副总裁、核心技术

人员
36,250 0.0046% 18,125 18,125

7 张磊 副总裁 72,500 0.0092% 36,250 36,250

8 吴才宝 副总裁 50,750 0.0064% 25,375 25,375

9 陈江义 副总裁 50,750 0.0064% 25,375 25,375

10 莫威 副总裁 145,000 0.0183% 72,500 72,500

其他激励对象（194人） 7,213,763 0.9118% 3,600,351 3,613,412

合计 7,967,763 1.0071% 3,977,351 3,990,412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3,977,351 自行权之日起 36个月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

合计 3,977,351 -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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